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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-115 年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 

114 年第 2 學期美感通識課程與美感體驗課程推廣計畫  

「面紙，不再無固出走」 課程分享會實施計畫 

 (115.3.16 發文版)  

壹、 辦理依據 

依據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9 日臺教師（一）字第 1132600283B 號核定函辦辦理「113 年

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」。 

 

貳、 辦理目的 

一、透過實際課程介紹與經驗交流，讓教師深入了解課程理念與操作方式，建立教師

之間的互動與回饋。 

二、經由種子教師分享課程經驗帶領教師共創，整合研發美感通識課程。 

三、期盼擴散本計畫精選通識課程之效益，提升校園整體美感教育能量。 

四、招募未來可到校推廣本課程之講師。 

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(中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) 

 

肆、 參加對象 

中區（苗栗、臺中、南投、彰化、雲林）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藝術領域相關教師 （依

報名順序錄取) 。 

 

伍、 辦理方式 

一、活動時間：115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14:00-16:00（13:30 開始報到） 

二、活動地點：思享空間 2 樓 203 教室 （臺中市東區公園東路 130 號） 

三、分享主題：面紙，不再無固出走  

四、講師：臺中市立光德國民中學─陳怡如教師 

五、報名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jheUTWBaaaCNc4Jm7 

報名自即日起至 115 年3 月24 日（週二）中午 12：00 截止，額滿提前關閉表單。 

六、相關活動費用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「113 年至 115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─中

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計畫」經費項下支應。 
  

https://forms.gle/jheUTWBaaaCNc4Jm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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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活動時程 
 

時間 內容 

13:30-13:50（20 分） 報到 

13:50-14:00（10 分） 計畫主持人開場 

14:00-16:00（120 分） 課程分享 

16:00- 賦歸 

 

柒、課程介紹 

(一) 「面紙，不再無「固」出走！」課程：  

1. 課程說明：出自本計畫《美感行動誌》之美感通識課程。 

2. 《美感行動誌》：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自 2016 年起，每學期吸引百餘名中學教

師參與，共累積上千份教案，《美感行動誌》精選其中 61 堂課程，出版 7 冊，涵蓋

色彩、質感、比例、構成等主題。 

3. 詳細內容請參閱「美感行動誌」─構造篇 p46-51 

4. 連結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玖、 注意事項 

一、代課鐘點費申請說明： 

1. 僅基本鐘點，可含補充保費，導師費不可申請。 

2. 需以下資料： 

A. 【學校收據】需檢附正本，依照貴校格式即可，抬頭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」(臺中為

繁體「臺」) 。 

B. 【印領清冊】每一欄都需要核章也須檢附正本。（詳附件一） 

「美感行動誌」-構造篇 

 
 
 

https://aade.project.edu.tw/publish/4 

https://aade.project.edu.tw/publish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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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【教師課表】僅受理於活動時間內之代課鐘點費申請，依課表認定。 

二、交通費申請說明： 

1. 活動當日將由助理提供中區教師回郵信封及領據 

2. 115/4/24(星期五)前寄至「403014 臺中市西區大華街 15 號中區美感基地」 

3. 需以下資料： 

A. 交通票證（高鐵及火車需檢附／僅提供標準車廂或自由座票價核支） 

B. 領據 

C. 新教師請提供個人存摺影本(臺灣銀行或郵局免扣匯款手續費) 

4. 計算方式： 

A. 請填寫個人領據，依實核銷。起訖點須為【服務單位─活動場地】 

B. 服務單位至活動場地距離 5 公里以下恕不受理申請。  

C. 高鐵限普通車廂及自由座，須檢附票據證明。 

D. 火車限一般車廂，須檢附票據證明。 

E. 自駕補助：(1)汽車：每公里 3 元 (2)機車：每公里 2 元 (需附上 google 地圖路

線截圖) 

F. 不補助項目：停車費 

三、請自備飲用水容器。 

四、現場將攝影/錄影，報名視同同意授權肖像權用於教育推廣。 

五、當日須配合簽到及填寫回饋單。 

六、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本活動之權利，若有異動將另行以 Email 通知。 

 

壹拾、 承辦人資訊 

專任助理沈小姐，電話：04-22183339，電子信箱：ssy@mail.ntcu.edu.tw。 

mailto:ssy@mail.nt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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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課鐘點費印領清冊 
 

請領代課鐘點費學校全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領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代課人員 公差假人員 

職稱 姓名 單價 節數 
教師 

應領金額 
簽名 

機關 

補充保費 
小計 姓名 出差日期 

教師          

教師          

教師          

教師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申請金額(應領金額+補充保費)合計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請用大寫書寫） 

銀行名稱:               銀行帳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:  

學校統一編號: 

 承辦人 人事單位 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 審核   主任  

 審核  

 
單位主管 出納單位(登記所得稅) 

  主辦會計  

 

一、 請附教師課表、印領清冊與收據(抬頭／繳款人為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」)，以利計算基本鐘點時數

(不含超鐘點時數)及補充保費。 

二、 請貴校相關單位用印(每一格都需要用印)。 

三、 活動結束後14日內請郵寄至中區基地。地址：403014臺中市西區大華街15號 中區美感基地收。

基地信箱：ae.teachers@mail.ntcu.edu.tw 

四、 聯絡人：專任助理沈小姐04-22183339 

 

附件一 


